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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市海沧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
厦海人社〔2023〕14 号

厦门市海沧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关于进一步发挥就业“红娘”作用的通知

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深入落实“深学争优、敢

为争先、实干争效”行动，深化“专人专案、一案到底”精

准就业服务模式，进一步发挥海沧区就业“红娘”作用，现

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就业“红娘”队伍组成

（一）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工作人员。

（二）就业和社会保障平台工作人员。

（三）创业导师。

（四）人力资源企业等机构。

（五）其他人群。高校就业指导教师、富有社会责任心

的成功创业高校毕业生、企业负责人、人力资源管理经理、

政府其他部门工作人员以及其他各类社会热心人士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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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就业“红娘”帮扶对象

海沧区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以及就业困难人员（以下简称

“帮扶对象”）。

三、就业“红娘”工作任务

（一）开展结对帮扶。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，推

动 1 名就业“红娘”结对帮扶 2—4 名帮扶对象。综合运用

就业信息推荐、就业指导教育、培训见习提升、自主创业扶

持、心理健康疏导等多种帮扶措施，帮助就业困难人员尽快

实现就业。就业“红娘”每月至少联系帮扶对象 1 次，鼓励

开展面对面帮扶。

（二）推荐就业信息。针对有就业意向和能力的帮扶对

象，就业“红娘”要通过厦门市就业信息系统、手机短信、

微信等平台，为每一名帮扶对象推送不少于 3 条较为适合的

岗位信息；要充分发挥个人人脉关系，留意各类岗位需求，

积极帮助就业困难人员顺利实现就业，对通过市场就业确有

困难的就业困难人员，就业“红娘”要积极引导推荐参加当

地公益性岗位、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岗位就业。

（三）支持能力提升。针对有技能提升需求的帮扶对象，

就业“红娘”要积极推荐就业见习或参与相关就业技能培训，

帮助其按规定享受职业培训补贴和技能鉴定补贴政策，切实

提高技能水平和就业能力。

（四）扶持自主创业。针对有创业意向的帮扶对象，就

业“红娘”要推荐其纳入本地创业引领计划，组织他们参加

创业培训，提供创业服务，帮助落实好各项创业扶持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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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心理健康疏导。针对因求职碰壁，长期脱离就业

市场的帮扶对象，就业“红娘”要加强心理健康疏导，找准

其在求职就业过程中的痛点，综合运用心理辅导、就业指导

和培训见习等方式，帮助其树立职场自信、树立合理的就业

观念、提升职业知识、完善职业计划，早日走出“家门”，

走向市场。

四、就业“红娘”认定评价

（一）规范认定程序。每年 4 月份为就业“红娘”集中

申请期，街道、村（居）工作人员由街道进行审核，并统一

汇总报区人社局复核；企业、社会团体及人力资源企业等机

构向区人社局提出申请。申请个人或机构提交《海沧区就业

“红娘”登记表》（见附件），经审核后，由区人社局发放

就业“红娘”聘书，聘期通常为一年。

（二）实施奖励补贴。根据《关于开展就业“红娘”帮

扶就业困难毕业生就业专项行动的通知》（闽人社文〔2018〕

155 号 ）、《海沧区关于推进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发展的扶持

措施》（厦海人社规〔2023〕1 号）精神，经区人社局认定

为就业“红娘”的非公职人员，结对帮扶高校毕业生以及就

业困难人员，办理就业登记、缴交社保费满 3 个月的，经区

人社局认定，按照 1000 元/人的标准给予入驻机构、就业红

娘就业帮扶补贴，同 1 名重点就业群体人员 12 个月内只能

申报享受 1 次补贴，且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 3 年，每年 1 月

份为就业“红娘”帮扶补贴申请期。

五、其他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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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非公职人员”是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》第十五

条规定以外的人员。

附件： 海沧区就业“红娘”登记表

厦门市海沧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3 年 6 月 30 日

抄送：厦门市劳动就业中心、海沧区各街道

厦门市海沧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年6月3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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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海沧区就业“红娘”登记表（个人）

单位： （盖章） 填表日期： 年 月 日

姓 名 性别 政治面貌

照片

（1寸）

身份证号 文化程度

现任职务

（职称）
电子邮件

手 机 固定电话

工作单位

通讯地址

工作经历

及特长

可附页

帮扶领域

请在相应项目前打“√”号（可多选）

□就业指导 □就业（见习）信息推荐 □创业服务

□职业培训 □心理健康疏导 □其 他：

街道审核

意见
（签章）

年 月 日

区人社局

审核意见
（签章）

年 月 日

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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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沧区就业“红娘”登记表（机构）
填表日期： 年 月 日

机构名称

通讯地址

法人姓名 身份证号

经办人姓名 身份证号

机构主要

职能

可附页

帮扶领域

请在相应项目前打“√”号（可多选）

□就业指导 □就业（见习）信息推荐 □创业服务

□职业培训 □心理健康疏导 □其 他：

区人社局

审核意见
（签章）

年 月 日

备注


